
《条例》剑指停车难问题，规定新建、改建、扩建公共建筑、住宅小区等，应当按照停车设施配建
标准和设计规范配建停车设施。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城市道路停车泊位动态调整机
制，根据道路交通状况、周边车辆停放需求等，对设置的道路停车泊位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
对道路停车泊位进行调整。

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承
办者应当协调周边的停车场
提供停车服务，配合相关部门
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公示活动
周边的公共交通线路、行车路
线和停车场的位置。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道
路交通状况，在重要交通枢
纽、商业中心、学校、幼儿园、
医院、景区、公共服务机构等
人员聚集区域的道路两侧，设
置临停快走区域。

住宅小区周边道路具备夜
间等时段性停车条件、符合安
全管理和通行要求的，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限定时段
允许停车。在法定节假日、旅
游旺季等特殊时期，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可以结合景区周
边公共交通以及道路通行条件，
在具备停车条件的路段限定时
段允许停车。

鼓励利用道路、广场、绿
地、学校操场等场所的地下空
间开发建设停车设施。

鼓励在停车供需矛盾突出
的区域建设停车楼、机械式立
体停车场等集约化停车设施。

鼓励利用政府储备用地、
待建土地、空闲厂区、边角空
地、桥下空间等闲置场地依法
设置临时停车场。但是已建成
的能够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住
宅小区门口道路，严格控制道
路停车泊位数量。

近年来电动汽车保有量增
加。《条例》规定，新建、改建、扩
建停车场应当按照规定，配建、
安装电动汽车公用充电基础设
施或者预留建设安装条件。鼓
励既有停车场通过技术改造，
安装电动汽车公用充电基础设
施。实施老旧住宅小区改造等
城市更新活动，应当统筹停车
场的建设、改造。

按照《条例》要求，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当建立全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整合停车数据信息，
实时公布停车设施以及停车位的分布位置、数量、使用状况和收费标准等信息，推动停车资源共享
和供需匹配，提高停车资源利用效率。

经营性公共停车场的经营
者或者管理者应当遵守下列规
定：确保交通标志、交通标线、
停车位标线清晰完整，智能化
管理、照明、排水、通风、消防、
电动汽车充电等设施正常运
行；做好停车场安全隐患防范
工作，发生火灾、水淹、盗窃以
及场内交通事故等情况，应当
采取相应紧急措施并及时向有
关部门报告；对车辆停放在场
地内发生损坏、物品丢失等情
形，积极配合处理。

停车费也是市民关注的问
题。《条例》规定，机动车停放服
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
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管理。实行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
由发展改革部门按照定价权
限，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住
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根据不同
区域、不同位置、不同车型、不
同时段，制定差异化的机动车
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充分征求
公众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批
准后向社会公布。

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的，经
营者应当遵循公平、合理和诚实
信用的原则，自主制定机动车停
放服务收费标准。鼓励经营者
参照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
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执
行，或者制定更加优惠的机动车
停放服务收费标准。鼓励住宅
小区与周边单位错时共享停车
资源。鼓励商场、超市、旅馆、餐
饮、影剧院等经营性场所停车
场，在经营时段向在场所内消费
的公众免收停车服务费。

鼓励专用停车场在具备
保障安全、满足自身停车需求
的前提下向公众开放，可以实
行错时有偿共享停车。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因涉
密、重点安保单位等不宜开放
的外，分批推进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的专用停车
场在非工作时间向公众免费
开放，具体办法由市、区（市）
人民政府制定。

《条例》规定，停车设施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按照公示标准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后，应当向
停车人提供税务部门统一监制的纸质或者电子发票。实行无人值守收费、在线缴费、ETC无感支
付等功能的，应当在出口等醒目位置告知获取电子发票的途径。

除交通场站停车场、停车
楼、机械式立体停车场等场所
外，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
的公共停车场应当给予机动车
不少于三十分钟的免费停放时
长。鼓励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公
共停车场参照执行。

政府投资建设的位于学校
和幼儿园出入口附近的公共停
车场，应当依据学生和学龄前
儿童上学放学时间，确定合理
时段向接送车辆免费开放。

互联网租赁非机动车经
营管理者应当加强线上、线下
管理和服务，采取电子围栏等
技术手段引导车辆租赁人在
规定区域内有序停放车辆，及
时整理违规停放车辆，及时清
理占用道路、广场、绿地等公
共场所的车辆，及时回收故
障、破损车辆。

擅自占用道路或者其他
公共区域从事停车收费活动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城
市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部
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处罚；擅自在未取得所有
权或者专属使用权的停车位
上设置地桩、地锁以及其他
障碍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或者城市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处五百元的罚款。

互联网租赁非机动车经
营管理者未及时整理违规停
放车辆，未及时清理占用道
路、广场、绿地等公共场所的
车辆，未及时回收故障、破损
车辆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按照
违规车辆数量，处每辆一百元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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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昨天，，我市公布我市公布《《烟台市停车管理条例烟台市停车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条例条例》》自自20262026年年11月月11日起施行日起施行，，对停车设施规划与建设对停车设施规划与建设、、停车设施使停车设施使
用与管理用与管理、、车辆停放与服务等进行了详细规定车辆停放与服务等进行了详细规定，，旨在通过加强停车管理旨在通过加强停车管理，，规范停车秩序规范停车秩序，，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满足合理停车需求满足合理停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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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新建停车场应配备充电基础设施

建立全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

擅自设置地桩将被罚款五百元


